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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18 收入 (REVENUE)IAS 18 收入 (REVENUE)

IAS 18 重點整理IAS 18 重點整理

收入總額或淨額
之認列

收入僅包括屬於企業之已收及應收經濟效益流入總額。
賣方可能為主要經營者，收入應以總額認列(例如：賣方為
協議中主要的義務人)
賣方可能為代理人，收入應以淨額認列(例如：協議中的主
要義務人為供應商(而非賣方))要義務人為供應商(而非賣方))

收入之衡量 依已收或應收對價的公允價值衡量收入 (IAS 18.9)
應依扣除商業折扣或數量折扣後之金額認列(因賣方並未實
際收取已提供折扣的部分對價際收取已提供折扣的部分對價)。 (IAS 18.10)
同類商品或勞務交換，不得認列收入；
不同類商品或勞務交換，收入係調整所支付之現金後，以換
入商品或勞務之公允價值衡量。若換入商品或勞務之公允價
值無法可靠衡量，則以換出之商品或勞務之公允價值，調整
所支付之現金後衡量。(IAS 18 12)所支付之現金後衡量。(IAS 18.12)
收入認列之原則通常個別的應用於各種交易，但若單一交易
包含數個可辨認項目或數個交易有關聯時，應以交易實質認
列收入 (IAS 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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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收入。(IAS 18.13)



IAS 18 收入 (REVENUE) (續)IAS 18 收入 (REVENUE) (續)

IAS 18 重點整理IAS 18 重點整理

銷售商品之收入認
列條件

須同時符合下列所有情況：

企業將商品之顯著風險及報酬移轉予買方；

企業對於已經出售之商品既不持續參與管理，亦未維持

其有效控制；

收入金額能可靠衡量；收入金額能可靠衡量；

與交易有關之經濟效益很有可能流向企業；

與交易相關之已發生及將發生之成本能可靠衡量。

勞務收入認列方法 須同時符合下列所有情況：

收入金額能可靠衡量；

與交易相關之經濟效益很有可能流向企業；

交易於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完工程度能可靠衡量；及

與交易相關之已發生及將發生成本能可靠衡量與交易相關之已發生及將發生成本能可靠衡量

收入之認列方法

交易結果能可靠地估計，依完工百分比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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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結果無法可靠地估計，採成本回收法處理

IAS 18 收入 (REVENUE) (續)IAS 18 收入 (REVENUE) (續)

IAS 18 重點整理IAS 18 重點整理

他人使用企業資產
之收入認列

企業因他人使用其資產所產生的利息、股利和權利金等收

入，應於符合下列二條件時認列：

與交易有關之經濟效益很有可能流向企業；及

收入金額能可靠衡量

各類收入之認列方法

利息：應按時間之經過按利息法認列

股利：應於股東有權收受股利時認列

權利金：應依照相關合約之實質內容，按權責發生基礎

認列認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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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項目 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 我國之規定

會計差異－收入認列

差異項目 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 我國之規定

收入認列之會計處

理準則 顧客忠誠

說明客戶忠誠計劃(銷售時給與

客戶點數用以換取未來免費或

無明文規定。

理準則－顧客忠誠

度計畫

(IFRIC 13)

客戶點數用以換取未來免費或

折扣之商品或服務)係屬包含數

個可辨認項目之交易類型，企(IFRIC 13)
業係販售兩種項目予客戶，一

為商品或勞務，另一為點數部

份；企業應就點數部份，參考份；企業應就點數部份，參考

歷史經驗上客戶兌換之機率，

予以估計並遞延其相對應之公

允價值，俟客戶未來轉換時方

予認列為收入。(IFRIC13)

5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差異 收入認列
差異項目 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 我國之規定

會計差異－收入認列

收入認列之會計處
理準則－附贈禮券
之會計處理

1. 賣方自願隨銷售附送買
方將兌換之贈品或其他對
價予買方，係屬包含數個

1. 賣方自願隨銷售附送買方將
兌換之贈品或其他對價予買
方，且不向買方收取任何費

可辨認項目之交易類型，
企業應就贈品或其他對價
部份之公允價值，認列為

用，則應視為單一交易，賣
方應於認列相關收入之日期
認列該隨銷售附送之贈品或

遞延收入，俟客戶兌換時
，再予以轉列為收入並認
列相關成本。

其他對價之成本，即預估該
可能兌換之商品成本，認列
為負債或遞延收入，俟客戶列相關成本

2. 續上，若於賣方會產生商
品銷售或勞務提供之損失
時，賣方須於認列相關收

為負債或遞延收入 俟客戶
兌換時，再予以轉列為費用
或成本。

2 續上，若於賣方會產生商品時，賣方須於認列相關收
益前，即認列該負債。

2. 續上，若於賣方會產生商品
銷售或勞務提供之損失時，
賣方無須於認列相關收益前
，即認列該負債。，即認列該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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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差異 收入認列

差異項目 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 我國之規定

會計差異－收入認列

差異項目 國際會計準則之規定 我國之規定

收入認列之會計處

理準則 客戶移轉

顧客將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移 轉 給 收 受 資 產 之 企 業

無明文規定。

理準則－客戶移轉

之資產

(IFRIC 18)

移 轉 給 收 受 資 產 之 企 業
(recipient)，若以企業的角度
該移轉資產符合IASB 觀念架
構下之資產定義時，收受資(IFRIC 18) 構下之資產定義時，收受資
產之企業應按移轉日之公允
價值認列該資產，並依IAS 18
Revenue認列收入。對於簽訂Revenue認列收入。對於簽訂
此類協議之企業， IFRIC 18
的適用可能造成收入認列的
遞延或收入認列金額的增加，遞延或收入認列金額的增加，
端看企業過去採用的會計政

策而定。 (IFRI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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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18 「收入 議題IAS 18 「收入」議題

三角貿易收入應採總額或採淨額方式
認列？認列？
單一交易是否包含數個可辨認項目？
數個交易是否應視為單一交易？
如何判定商品銷售之風險報酬是否已
經移轉？
勞務收入之認列方法有哪些？
權利金之收入認列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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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導入提醒- IAS 18IFRS導入提醒- IAS 18

國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2號「收入認列之會計處理準則 早已於91國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2號「收入認列之會計處理準則」早已於91

年6月公布，雖以IAS 18為藍圖，惟因企業交易條件之多變，使得收入認

列更需審慎確認。列更需審慎確認。

實務收入認列較為關注及引起爭議的議題在於三角貿易或相關類似的

居間交易 究竟應採總額還是淨額認列？一項交易(如銷售加續後服務)居間交易，究竟應採總額還是淨額認列？一項交易(如銷售加續後服務)，

是否涉交易的分拆，或者多項的交易安排，依交易實質卻係單一交易。

另外，銷售商品收入之認列時點是否妥適，風險及報酬之移轉通常為

關鑑認定因素；勞務收入之認列方式，究竟係採完工百分比法，抑或採

成本回收法，主要取決於交易結果是否能可靠估計；而專利授權之權利

金收入認列，則取決於經濟效益是否確定流入，且收入金額能可靠衡量

以上均係實務作業常遇到之收入認列判定問題 企業於IFRS導入時。以上均係實務作業常遇到之收入認列判定問題。企業於IFRS導入時，

建議針對各項交易條件予以進一步釐清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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